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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上，“先刑后民”一直被视为一项原则。但

从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理以及法律的规定来看，“先刑后民”都不应作为一项处理

民刑交叉诉讼的原则。在具体处理民刑交叉诉讼时，应当首先考虑彼此之间是否有

先决关系。在相互之间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前提的诉讼可先行，另一诉讼应予以

中止，等待前提诉讼的审结。将先决关系作为原则，考虑的是社会对裁判一致性的

认同与追求以及司法制度的现实。但先决原则不是绝对的，诉讼效率也是民事诉讼

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不可以因为具有先决关系的前提诉讼的迟延而使另一诉讼

受到过分迟延。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包括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

适用。在民刑主体交叉的诉讼中，当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先决关系时，由于诉

讼主体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在并行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可

以考虑将民事案件移至刑事审判庭，在同一审判庭适用不同程序，实行 “先民后刑”

的审理，以维持同一事实认定的一致性。这一做法需要修改法律，将其程序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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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刑或刑民交叉诉讼并非学界的新话题，十多年前学者们对此就已经有所讨论。这种

讨论源自人们经常遭遇的民刑交叉诉讼实践。现在这一话题也依然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主题。

从对司法案例的检索结果来看，可以发现 “先刑后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处理民刑交叉诉

讼关系的一个原则。〔１〕在学术界，人们也常常使用这一说法或概念。但笔者认为，从法律

规定以及法理而言，这些讨论并没有真正阐明其应有的原理及机理，因此有必要予以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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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津大学 “卓越”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 “北大法宝”的 “司法案例”中选择高级检索，在 “全文”搜索页面中输入 “先刑后民”，审结日期选择

截至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共检索到民事案件６４７４件，经过人工排查，去掉重复案件７６件，共检索到民事
案件６３９８件。在６３９８件案件中，仅从文字表述来看，排除当事人认为 “先刑后民”是 “程序、裁判规则、

审判管理等”和法院认为 “先刑后民”是原则的案例，当事人认为 “先刑后民”是 “原则”的案件一共有

４８１８件，占全部案件数量的７５．３０％。



入的探究。

　　在探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方法之前，有必要对人们关于 “先刑后民”这一说法

的语境加以廓清和区分。因为人们关于 “先刑后民”的表述在含义上往往是漂移和多义的。

这种含义上的漂移性和多义性与视角和语境差异有关。如果不能锁定相应的语境，也就无

法有针对性地探讨问题。

　　其一，不同性质的案件由同一个审判机构合并主管的情形。〔２〕这种情形又可以分为两
种：附带性和非附带性。附带性是指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非附带性是指，近

年来实施的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改革，将涉及知识产权的、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不同性质

的案件合并审理的情形。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语境中，人们对 “先刑后民”的理解是，对于因刑事犯罪所发

生的民事赔偿部分的审理和裁判，应当首先就刑事犯罪部分进行审理之后，在有罪认定的

基础上，就附带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审理和裁判。在刑事诉讼系属中，当事人不得单独对

由犯罪引发的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这里的 “先刑后民”是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结

构所决定的，其最大特点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一个刑事审判庭合并审理，并且民事案

件处于附带的地位。在这种语境下，也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可以 “先民后刑”。但其

含义已经转换为哪一种责任应优先确定与实现的问题，而非不同审判机构主管的不同诉讼

案件，哪一个诉讼应当先行的问题。例如，有观点主张在被告人认罪与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

提下，应明确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构建一种 “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同一事实构成不同性质责任的竞合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３〕

　　在 “三审 （刑事、民事、行政）合一”的试点中，〔４〕同一审判机构合并审理的刑事与

民事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些类似。由于不存在独立并行的交叉诉

讼，所以人们所关注的刑民关系只是在同一个审判机构的合并审理中，在程序上究竟应当

是 “先刑后民”，还是 “先民后刑”。由于涉及三种性质的案件，就要考虑刑、民、行三者

审理裁判的顺位问题。

　　无论是一般刑事审判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知识产权案件的 “三审”合一，都

是在案件合并的语境之下，与独立并行中的诉讼交叉语境不同。这种语境下的刑民关系不

是本文讨论和研究的视域和重点。

　　其二，实体层面的 “先刑后民”。这一语境下，人们所谓的刑民关系，是指当同一行为

或案件事实既涉及刑事犯罪又涉及民事争议时，应该如何处理的策略选择。即应该首先解

决刑事犯罪问题，还是解决民事争议问题。这一语境与已经开始或存在的诉讼程序无关。

“先刑后民”的策略选择就是首先处理刑事犯罪问题，然后解决民事争议问题。以刑民交叉

案件为对象或主题，有可能既涉及实体层面又涉及诉讼层面，如果在研究中过度关注实体

·３０１·

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

〔２〕

〔３〕

〔４〕

通常意义上，主管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分工界限。在这里，审判权的内部分工，即不同性质的审判庭之

间的分工也属于主管问题，即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之间的权限范围。而管辖是同一性质审

判庭对同类案件审理的分工和权限，例如民事审判庭之间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参见刘少军：《论 “先民后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兼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附带民事诉

讼制度的改革》，《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第１４２页。
按照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有权合并审理与

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事、行政案件。一些地方法院的知识产权庭也在试行 “三审合一”的审理方式。



语境，将不利于对问题的精准探讨。

　　其三，在民事诉讼中发现刑事犯罪的情形。在这一情形，刑事诉讼尚不存在，仅有民
事诉讼。这一语境下的 “先刑后民”的含义则是指，首先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

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则被驳回或中止。民事诉讼被驳回有可能因为此案并非真正

的民事案件。在民事诉讼被驳回的情形下，自然也就不涉及民刑诉讼交叉的问题。

　　其四，交叉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系属于不同审判机构的情形。这种语境是已经同时
存在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而且都处于诉讼系属中，因为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

讼案件在事实或法律问题上存在交叉或关联，所以需要解决如何处理交叉关系的问题。这

种语境下的 “先刑后民”，笼统地讲就是应当驳回民事起诉或中止民事诉讼。当然，是否应

当驳回、何种条件可以驳回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则因人们的认识不同而

有所不同。本文关注的视域和研究重点正是限定于此种语境。

二、交叉诉讼关系中具有规范意义的 “先刑后民”

　　虽然人们在认识上将 “先刑后民”作为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但就刑事诉讼

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却并没有所谓 “先刑后民”原则的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就

本文语境下的刑民交叉诉讼关系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则只是抽象地或一般性地规定，“本

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诉讼应当中止，等待另一

案的审理结果 （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５项，可以追溯至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８
条第４项）。在解释上，民事诉讼法所谓的 “另一案”，当然包括刑事诉讼案件，但又不限

于刑事诉讼案件。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在处理关于刑民交叉或关联诉讼的关系时，

原则是只有另一案的审理结果是本案审理或裁判的依据时，作为本案的民事诉讼才会中止，

让作为前提或依据的另一案先行，而非交叉或关联的案件是刑事诉讼案件时，本案民事诉

讼都必须中止。但不得不承认，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具有规范约束作用的 “先刑后民”，

并且往往被视为一项原则。“先刑后民”实际存在于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之中。有意思的是，

关于 “先刑后民”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都是在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之后发布实施的，但这些司
法解释却从未直接提到过民事诉讼法的这一相关规定。

　　 “先刑后民”的这一所谓 “原则”最早源于 １９８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法 （研）发 〔１９８５〕
１７号，已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起失效）。该 《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

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按照 １９７９年 １２月 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

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

理。”该 《通知》中所说的，法院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

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就其语义而言是非常模糊的。“移送”是指法院驳回经济纠纷案件的

起诉，还是中止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明确。但实践中的做法往往是驳回该经济纠纷

案件的起诉。

　　１９８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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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法 （研）发 〔１９８７〕７号，已于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８日起失效）
除再次强调１９８５年 《通知》的要求外，还具体规定了以下两项内容：１、“各级人民法院在
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２、“人民法院在审理
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

讼法第５３条和第５４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
纠纷案件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对于经公安、检察机关

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应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在

这一规定中，使用了非规范性的表述——— “全案移送”。在司法实践中，“全案移送”意味

着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法院不能再继续审理，因为案件已经不在民事法庭。但通知并没有

明确法院是应当驳回起诉，还是中止诉讼。“全案移送”更像是司法机关内部程序操作的行

业术语，显现出此时司法机关在程序处理上的非规范性。从法理上说，只能将 “全案移送”

理解为案件材料的移送，但经济纠纷案件仍系属于民事法院，否则难以理解 《通知》关于

“在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之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应退回法

院继续审理”的规定。“继续审理”意味着之前的案件处于中止状态。该 《通知》中还隐含

着另一层意思，即案件移送给公安、检察机关则意味着合并审理，不移送是 “分案审理”。

　　无论是１９８５年 《通知》中的涉及经济犯罪有关材料的移送，还是 １９８７年 《通知》中

的 “全案移送”，都表达了 “先刑后民”的意思，因为一旦移送，必将是按照刑事诉讼程序

先审理刑事部分。按照１９８７年 《通知》的规定，只有在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

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才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１９９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法释 〔１９９７〕８号，下
称 “存单案件规定”）第３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
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

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

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

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

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这一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援引当时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

定，但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基本精神已经明确，即只有另一案的处理结果

成为本案审理的依据时，本案才予以中止。“存单案件规定”中明确，如果当事人的刑事责

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关于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可以继续，“确须待刑

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这样的规定已经不再是无条件的 “先

刑后民”。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规定在许多方面仍有模糊之处。〔５〕

　　关于民刑交叉诉讼的处理，司法解释文件中最为细致的，应当是１９９８年 《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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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首先，“存单案件规定”没有明确，在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之后是否应中止案件的审理；

其次，犯罪线索与经济纠纷案件没有关系时经济纠纷案件可以继续审理，那么犯罪线索与经济纠纷案件有关

系时应如何处理；再次，“存单案件规定”仅仅指明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

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时才有可能中止审理。然而在存单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种类并不限于

上述规定的几种情况，还包括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贪污等，“存单案件规定”没有明确当事人涉

嫌这些罪名时相关的经济纠纷案件是否也应该中止审理。参见傅贤国：《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

———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西部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８４页以下。



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１９９８〕７号，下
称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其第１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
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

审理。”第１０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
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

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１１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
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

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规定虽然案件

牵涉经济犯罪的事实，但对于经济纠纷案件部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继续审理，仅仅是将犯

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非像过去的司法解释那样必须 “全案

移送”，等待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处理结果。但遗憾且难以理解的是，该规定依然没有提到

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相关规定。“经济犯罪问题规定”是对１９９７年 “存单案件规定”

关于民事与刑事案件交叉关系处理规则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超越了存单案件这一特殊类

型，将其适用于所有经济纠纷案件。

　　值得玩味的是，“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１２条指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
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

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也就是说，只要涉

嫌犯罪的，就应当驳回民事诉讼，无论案件事实是否涉及民事争议。这样的规定的确典型

地反映了 “先刑后民”的认识。第１２条后段还指出：“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
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此处的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

机关的意义并不明朗，没有表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参考法院的审理结果，也没

有表明如果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认同法院的审理结果该如何处理，而法院与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性质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是完全可能的。

　　最新的、间接涉及到民刑交叉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是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称 “非法集资意见”）。其第７条第１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

关或者检察机关。”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
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

检察机关。”第３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

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理。”据此，可以作如下理解：非法集资涉嫌刑事犯罪的，就不存在民事案件

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中止民事诉讼的问题，而只能驳回和中止执行。严格而言，“非法集资

意见”否定了此种案件类型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竞合的可能。

　　将 “非法集资意见”与前面若干有关民刑交叉关系的司法解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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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不再将 “同一法律事实”和 “同一法律关系”作为民刑交叉的判断

标准，而是将判断标准改为 “同一事实”。显然，“同一事实”的表达是准确的。因为所谓

法律事实是一种对事实本身的法律评价，是人们的观念形象。〔６〕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

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能在 “法律关系”上存在 “同一”。“经济犯罪问题规定”中

的 “同一法律事实”和 “同一法律关系”实际上是指民、刑案件在自然事实上的同一。

三、审判机关对于交叉诉讼关系中 “先刑后民”的理解

　　司法解释通常对各级人民法院具有约束力，有时其实际约束力可能强于法律和法规，
因为司法解释往往更为具体，更便于审判适用。但司法解释同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因此，

审判机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中对于民刑交叉关系的处理以及 “先刑后民”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收集到的案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在对待民刑交

叉关系诉讼的态度上也有差别，甚至截然对立。

　　 （一）认同 “先刑后民”的裁判

　　在 “得利塑胶工业 （昆山）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丰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

申请再审案”中，〔７〕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裁定书指出：“本案是得利公司

与丰艺公司之间的纠纷，无须追加许正璋为第三人，且得利公司在原审中也并未提出追加

许正璋为第三人，现其在再审中提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从程序上看，刑事案件的当

事人为许正璋，本案系得利公司与丰艺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本案的处理并不违背

‘先刑后民’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裁定书中并没有对 “先刑后民”的含义作具体的

阐述，但从中可以解读出，刑民诉讼之间存在某种交叉是 “先刑后民”适用的前提。最高

院认为该案件中在诉讼主体上并不存在交叉，因此谈不上违反 “先刑后民”原则。

　　 “梅振娇与李红玲、海南鸿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 （下称

“梅振娇申请再审案”）的裁定书是笔者收集到的裁判文书中对民刑交叉问题阐述得最为详

尽的一份。〔８〕这一裁定书的规范根据依然不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相

关规定，而是１９９８年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该裁定书直接将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称为

“民刑交叉规定”，不是采用简称，而是改变其名称，直接以其实质内容命名并写入裁判文

书中。这种做法十分少见。该裁定书引用了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１条、第１０条、第１１
条，并指出这些规定明确地将 “同一法律事实”和 “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区分民刑交叉案

件处理方式的标准，“即民、刑分属不同法律事实的，民、刑并行；民、刑属于同一法律事

实的，先刑后民”。该裁定书还引用了２０１４年 “非法集资意见”第７条的规定，同时指出，
“非法集资意见”在民刑交叉关系的判断标准上采用的 “同一事实”的表述更为准确，“经

济犯罪问题规定”的 “同一法律事实”和 “同一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指 “同一事实”。

该裁定书认为，无论 “经济犯罪问题规定”还是 “非法集资意见”，在民刑交叉涉及同一事

实时，均规定应当先刑后民；若案件涉及不同事实，则应当对不涉及犯罪事实的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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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审理。

　　 （二）否定 “先刑后民”的裁判

　　在 “北京钠锘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香港鸿峰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

案”中，〔９〕再审申请人香港鸿峰发展有限公司称二审判决严重违反程序，导致判决认定事

实出现明显错误。二审法院明知被申请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正在石狮市人民法院

审理中，却在刑事案件尚未判决前就对民事案件进行判决，违反了 “先刑后民”的司法原

则。有关刑事判决关系到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在刑事案件审结前，应中止诉讼。针对申

请再审人的这一主张，受理再审申请的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先刑后民’并非法定的司法

原则和程序规定。二审审判人员对经过一审的民事案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

二审判决，没有等待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但最高院的裁定书没有进

一步说明为什么 “先刑后民”不是一个原则，也没有引用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０条第 ５项
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规定。

四、“先刑后民”被 “原则化”的原因分析

　　在多数人 （包括部分司法实务人员）的认识当中，只要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存在着交

叉关系，就应当遵守 “先刑后民”原则。“梅振娇申请再审案”的裁定书就是这一认识的代

表。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或 “先刑后民绝对化”。对于仅仅熟悉民事

诉讼法规范而不了解诉讼实务的人而言，大概不会有这种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的认识，

因为民事诉讼法对于因存在交叉诉讼关系而中止民事诉讼从来是有条件的，即 “本案必须

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从文义上讲，这里的 “另一案”包括但

不限于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即使另一案是刑事案件，也必须是因为该刑事案件是本民事

案件审理的前提或依据，本案民事诉讼才能中止。在这个意义上的 “先刑后民”就可以理

解为 “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 “有条件的先刑后民”。一个疑问是，既然民事诉讼法有明

确规定，为什么 “先刑后民”依然会作为一项 “原则”在司法实践和人们的认识中如此牢

固地存在。对此，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

　　其一，与人们 “重刑轻民”的认识有关。

　　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 “重刑轻民”的意识。“重刑轻民”是一个涵义比较广泛的表

达，表明人们在意识上，认为刑事问题或纠纷的处理较之民事问题或纠纷的处理更为重要。

这种认识又源于，在人们的意识中，作为社会问题的刑事问题的处理比民事问题的处理更

为重要。作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刑事问题比民事问题更严重，因此，在处理刑事问题

和民事问题时，刑事问题的处理应当更为优先。另一方面，人们也普遍认为刑事责任比民

事责任更为严苛，刑事责任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最为严厉时可以剥夺生命，比较而言，民

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而财产是可以追回或补偿的。因此，人们对刑事问题的处理更为

慎重或更为看重。这种慎重的处理态度和认识也就成为刑事诉讼案件优先的潜在理由。当

然，这种认识与科学地处理具体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或关联关系并没有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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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种含混或模糊的认识。〔１０〕

　　其二，与刑事审判权实际存在的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有关。
　　这可能是 “先刑后民”被误认为是司法原则的主要原因。法院审判权是依据案件性质

的不同分别由相应的审判机构 （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行使。原则上，

不允许各审判庭超越自己的权限范围。如果按照这一原则，刑事审判庭在刑事诉讼中不能

对涉及的民事、行政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判。同样，民事审判庭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对涉

及的刑事、行政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判，行政审判庭也不能对行政诉讼中涉及的刑事、

民事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决。所谓刑事或民事、行政法律问题，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

不具有相应审判权的审判庭不能对自己审判权范围以外的法律争议问题作出评价———认定和

裁判。然而，实践却并非如此。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实际存在着超越权限的问题，也就是笔

者所谓的刑事审判权的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实践中，如果刑事诉讼案件中涉及民事

问题，刑事审判庭会对该民事问题作出认定，并以此作为刑事问题裁判的依据。当然，刑

事审判庭并不直接对民事问题作出裁判，也不直接或明确地适用民事法律，而是从事实层

面对民事问题作出事实认定。例如，在财产归属问题上，刑事审判庭一旦认为该财产不属

于犯罪嫌疑人所有，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构成侵占财产罪。但该财产所有权在本案中实际上

存在争议，是一个民事纠纷问题。再如，关于转让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刑事审判庭可

以适用民事法律作出认定。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中，法院只是将民事问题转化为了客观

的事实问题，而没有直接涉及法律评价和法律适用。尽管刑事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常常会对

此认定提出异议，认为超越了刑事审判权的权限，但似乎没有成为实际有效的抗辩理由。

笔者没有看到以此抗辩为理由在上诉审或再审中成功推翻原判的情形或案例。

　　刑事审判权的这种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是相对于民事审判权而言的。当民事诉讼
中涉及刑事问题 （对事实问题的法律评价）时，民事审判庭通常是不能作出认定的。民事

审判通常会严格遵循审判权行使的分工原则。但是，既然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审判庭可以

将民事争议问题转化为单纯的事实问题或在事实层面上作出认定，那么，民事审判庭应当

也可以这么处理。最简单的是关于占有财产数量争议的认定。虽然非法占有的财产达到一

定的数额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但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单纯的占有事实，民事审判庭同样

可以作出认定。尽管如此，民事审判庭仍然不能对责任人作出刑事责任的判定。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不同规定有关。民事诉讼
法中有关于处理并行交叉或关联诉讼关系的具体规定或机制，即在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遇

有刑事问题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 （依据）时，本案民事诉讼应当中止，等待作为另一案的

刑事案件作出裁判。然而，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类似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刑事诉讼中遇

有民事争议，并且需要以民事争议的解决或认定为前提 （依据），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本

案刑事诉讼应予中止。没有这样的规定也许是立法者的疏忽，但也可能就是立法操作者

“重刑轻民”认识的体现，还有可能是立法者认为所有诉讼都是独立的。不管怎样，可以肯

定的是，实践中刑事诉讼遭遇民事问题时，即使存在并行的、涉及同一民事问题的民事诉

讼，刑事诉讼也不会因此而中止。相反，民事诉讼遇有与刑事诉讼关联的问题时，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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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往往是中止民事诉讼。人们也就自然地有了 “先刑后民”是处理刑民交叉或关联诉

讼关系的原则这样的认识。

　　其三，与 “事实揭示刑事优越论”有关。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先刑后民”原则与人们认识中刑事诉讼更有利于揭示案件事实也
有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的揭示是以公权力手段为支持的。在人们的认识中，以公

权力手段揭示案件事实，更能够接近真实，而追求真实也是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之一。这

种观点可以概括为 “事实揭示刑事优越论”。更具体地讲，“刑事优越论”的理由主要是刑

事案件事实的揭示可以依赖借助公权力的侦查手段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

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辨认，通缉），〔１１〕包括侦查机关为了侦破特

定犯罪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审批，采取的特定技术手段。技术侦查

行为即是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侦查行为，例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

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１２〕与此不同，在民事诉讼中，揭示案件事实

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努力，一般情形下，不能利用公权力手段收集证据，更不得利用技术侦查

手段揭示案件事实。在 “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中，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机构———法院甚

至不能依职权在当事人事实主张范围之外对案件事实进行斟酌并将其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

更何况利用职权揭示案件真相。两相比较，人们相信刑事案件更能揭示案件真实，而民事

诉讼同样具有发现真实的价值追求，“先刑后民”的观念也就自然形成了。〔１３〕

　　最后，与民刑交叉诉讼中当事人人身自由受限有关。
　　除了刑事自诉案件外，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身自由是受到
限制的。因此，在民事与刑事诉讼形成交叉时，刑事诉讼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其人身自由

受到限制，不便在民事诉讼中行使权利。虽然除特殊案件 （如离婚案件）外，民事诉讼并

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到庭，代理人可以代理其行使诉讼权利，但毕竟不如本人行使诉讼权利

更为有利。因此，也有人认为，“先刑后民”有利于民事诉讼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１４〕

五、先决关系作为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基本原则

　　按照 “先刑后民”原则，当民刑诉讼存在交叉关系时，民事诉讼的审理应当让位于刑

事诉讼，包括驳回民事起诉和中止民事诉讼。这里民刑诉讼的交叉包括事实的交叉和诉讼

主体的交叉。事实的交叉或关联，是指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在自然事实上有重合、同一或

关联。民刑诉讼的交叉大体上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

　　其一，同一行为在法律性质上竞合。例如，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可能既构成民事侵
权又构成刑事犯罪，如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这种情形下，因为行为的法律性质的竞合，导

致在民、刑的诉讼主体上，有一方是同一或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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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建伟主编：《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５页以下。
同上书，第３７２页以下。
参见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２期，第２３页。
参见黄亮：《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困境及其破解》，《时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１２页。



　　其二，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涉及同一原因事实。例如，因为借贷一方内部工作人员的
盗窃行为致使借贷人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形。但借贷纠纷民事案件和盗窃犯罪刑事案件的主

体不是同一的。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该法人

或组织的工作人员，与民事案件主体之间具有雇佣、劳动或者其他人事关系。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的观点认为，只要是民事与刑事案件在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事

实、法律关系上存在交叉，就应当 “先刑后民”，只有在非同一事实及非同一法律事实、法

律关系时，民事与刑事案件才会分案审理、并行诉讼。“梅振娇申请再审案”的裁定就是持

这种观点。如果将这一程序处理方法作为一种诉讼或程序原则，则一旦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将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成为上诉事由和再审事由。

　　为什么民事与刑事案件一旦就同一事实存在交叉或关联关系就一定要 “先刑后民”，几

乎所有认同 “先刑后民”为原则的裁判文书中均没有涉及其理由，似乎司法解释已经明确，

是不言自明的。从既有讨论来看，支持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或 “先刑后民绝对论”的主

要是 “事实揭示优越论”。即在揭示案件事实或真实性方面，刑事案件优越于民事案件，刑

事案件对同一事实的揭示能够为民事案件的审理提供事实基础。其深层理念是国家本位、

全能国家或全能政府的认知。在刑事诉讼中，因为借助于公权力，侦查方法丰富、技术手

段先进，一般而言，不能否认其在揭示案件事实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应当看到侦查机关作为公权力机构，在揭示案件事实方面也有
诸多限制。从法律和法理上讲，正因为是公权力的行使，刑事诉讼必须考虑对犯罪嫌疑人

的人权保障以及防止公权力滥用，限制才应该较诸民事诉讼更为严格。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限制反而有可能使得公权力在

揭示案件事实方面不那么充分。相对而言，民事诉讼在证据采信方面更为宽松、灵活，法

官在事实认定上具有更大的裁量余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是 “确认

和赔偿之诉”，而刑事诉讼是 “制裁之诉”，〔１５〕基于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获得或

运用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在法理上，民事诉讼并不一概排除传闻证据，也不采取刑事

诉讼中的 “证据裁判原则”或 “证据裁判主义”。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除了证据之外，

还需要法官综合全案的其他信息包括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言行予以裁量判断，类似古代审判

的 “五听”。〔１６〕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方面可能更具有亲近真实的一面。

因此，我们很难说具体案件中，刑事诉讼在揭示案件的事实方面就一定比民事诉讼更为

优越。

　　在事实认定的标准上，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要求更高，这种证明要求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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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乔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５页。
在事实认定方面，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的不同，其要求与方法稍有区别。刑事诉讼强调的是证

据裁判原则或证据裁判主义，也就是说对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法院必须依据相关的证据作出。与此不同，

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则不仅仅是依赖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还需要根据除证据之外的在辩论程序中存

在的其他资料信息，例如当事人、代理人陈述时的态度及表现、共同诉讼人的自认、当事人或代理人对已陈

述内容的修正、攻击防御方法提出的时间等。在大陆法系，民事证据理论称之为 “辩论全趣旨”。刑事诉讼

之所以采用证据裁判原则或证据裁判主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证据作出，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无辜的

人免受有罪的刑事追究。民事诉讼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是将复杂的事实认定更多地委任于法官根据经验法

则予以裁量。两者之间的差别类似于在不同的诉讼中采不同证明标准的考量。



标准使得刑事审判中对事实存在与否的肯定性确认更难。按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能认

定的事实，如果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则完全有可能成立。如果说只有

法院对事实的积极确认对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才有意义的话，反过来，也就会因为不能作

出确认使得民事诉讼的中止没有意义，从而牺牲了诉讼效率。

　　这种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还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刑事化的趋势，变相鼓励人们通过刑

事诉讼方式获得案件信息。在诉讼实践中，这种 “非限制性先刑后民”常常被民事诉讼案

件的被告作为拖延诉讼甚至是逃避民事责任、规避义务履行的诉讼策略。由于有的刑事案

件的诉讼处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即可以从本案民事诉讼的中止中获

得迟延利益。而且，在诉讼实践中，还存在着尽管民事诉讼已经开始 （系属之中）甚至进

入了二审程序，民事被告仍然利用各种方法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人为地形成刑民诉讼交叉

的状态，并以 “先刑后民”原则为理由阻止民事诉讼的进行的情形。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５项的规定，“非限制性先刑后民”作为一项处理民刑
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１７〕这一点容易理解。虽然民事与刑事案件有交

叉关联，但如果彼此没有先决关系或前提关系，就不存在 “先刑后民”的问题，人们所言

的 “先刑后民”不能绝对化也往往包含着这一层意思。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决

关系原则才是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刑事诉讼成为本案民事诉讼的先决

情形时，本案民事诉讼才能中止以等待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

　　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５项所规定的 “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就是对

于一案与另一案之间存在先决关系的准确表达。如果不存在先决关系，就不存在 “必须”

的问题。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上，所谓先决关系是指，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或民事争议的解

决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前提。大体上有两种情形：其一，导致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

侵害事实同时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犯罪行为导致了财产或人身损害。其二，民事

案件中的事实涉及到犯罪，犯罪成立与否关系到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例如，当事人

或第三人在本案民事诉讼中涉嫌伪造证据、伪造文书构成犯罪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

在我国既可以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刑事诉

讼已经终结，当然不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只有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并行存在的情形，

才会发生民事诉讼是否中止的问题。显然，由于犯罪成立与否是民事赔偿的前提，因此，

如果移送民事诉讼使其成为附带的诉讼，则民事诉讼应当中止。对于第二种情形，一旦涉

嫌伪造证据、伪造文书的犯罪成立，那么这些伪造的证据、文书便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认定

事实的依据。因此涉及伪造证据、伪造文书的刑事案件处于侦查和诉讼中，且尚未有最终

审理结果的，基于先决关系本案民事诉讼应当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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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也许有的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５项的规定仅仅是针对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交叉，而不涉及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交叉，即这一规定主要为了解决不同民事诉讼之间的前提关系问题。因为有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的制度规定，所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不存在交叉诉讼的问题。因此，以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

定为依据是片面的。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一方面，这一规定没有限定作为前提诉讼的只能是民

事诉讼，因此当然应当理解为既包含民事、也包含刑事和行政诉讼。另一方面，从实然状态而言，除了民事

损害赔偿基于构成犯罪的侵害行为的情形之外，也存在其他刑事处理成为民事案件事实认定前提的情形，例

如伪造公文构成犯罪的情形。即使立法者当时没有考虑这些情形，现在也应该从现实情形出发予以解释才是

合理的。除此之外，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也有存在先决关系的情形。



　　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上，德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先决关系原则，而是规
定在诉讼中涉及犯罪嫌疑，其调查对裁判有影响的，法院可以命令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前

停止民事审判程序。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刑事案件对民事审判有影响，在理论解释

和实务运用上都将其限制性地理解为一种先决关系。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请求被告

偿还借款。被告则告发借据系伪造构成犯罪，检察机关为此提起公诉。德国理论与实务通

常将刑事案件对民事审判的影响限定在民、刑案件涉及同一事实。事实上，先决关系就是

由同一事实决定的。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刑事案件的审理对民事审判具有先决关系，法

官依然有自由裁量是否停止的权力。即使刑、民之间具有先决关系，德国法也顾及了事实

认定的一致性与诉讼效率之间的衡平关系。〔１８〕这是因为，无论是刑事法官还是民事法官，

都具有独立审判的权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也将先决问题作为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当存在先决关
系时，一案可中止诉讼程序，直至另一法院作出判决。〔１９〕关于民刑交叉关系，新修订的法

国刑事诉讼法第４条有专门的规定。该条规定，如果民事赔偿是基于刑事犯罪行为所致，而
对该刑事犯罪的公诉正在进行且尚未最终裁决时，该民事诉讼应延期 （中止）至公诉结束

以后再进行审理。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则不会因为公诉的进行而延期 （中止）

审理，即使刑事诉讼中的决定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事诉讼的解决。与此规定不同，修

订前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４条对民刑关系诉讼的处理没有加以限制。原第４条规定：民事诉
讼也可与公诉分别进行。如果公诉已经提前进行而尚未最终裁决，民事诉讼应延缓至公诉

结束以后进行。〔２０〕法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基于刑事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必

须中止，是因为刑事判决的既决效力。依照法国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刑事判决对民事判决

具有约束力。〔２１〕

　　在日本，因为法律上没有将先决关系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所以，当存在先决关系时，
是否应当中止本案民事诉讼属于法院裁量的范畴。对于存在先决关系是否应当中止这一问

题，学界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观点。否定说立足于司法的独立审判；肯定说立足

于司法认定的一致性。判例和学界的多数说认可肯定说，但也认为不能绝对化，要根据具

体情形予以考量是否中止。〔２２〕

　　如果按照先决关系原则，在民刑交叉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审理成为前提时，民事案件
的审理应当先行。在民刑交叉关系中，也确实客观地存在着民事争议的处理对刑事案件的

处理具有先决或前提作用的情形。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刑事犯罪嫌疑人对某财产享有所

有权，则其侵占财产罪便不能成立，而确认其是否具有所有权的民事诉讼正在进行中。但

是这里有一个现实情况制约着先行民事诉讼的充分实施，即在民刑交叉诉讼中诉讼主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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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９条及其理解，参见姜世明：《民事诉讼法》，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
版，第５４３页以下。
［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９５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前的规定，参见余叔通、谢朝华译：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７页。
前引 〔１５〕，斯特法尼等书，第１７８页。
日本实务观点，参见日本札幌高等裁判所函馆分所１９５６年５月８日裁定，《高等裁判所民事裁判》第９卷第５
号第３２６页。日本学界观点，参见 ［日］川岛四郎：《民事诉讼法》，日本评论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９３页。



一方相同时，因为刑事诉讼可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而影响到民事诉讼中当

事人诉讼权利的有效行使。但如果 “先刑后民”，又将否定客观存在的先决关系。而如果民

事、刑事并行，则可能发生同一事实认定上的不一致。虽然从独立审判权的行使角度，事

实认定的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同审判组织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不同的诉讼空间对

同一事实的认定完全有可能是不一致的，也都是正当、合法的，但仍然需要协调这几方面

的紧张关系。既然问题的根源是审判组织的分立，那么解决的方案就可以考虑民事与刑事

案件的合并或将民事案件移送于刑事审判庭，由同一个审判组织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进行

审理，其方式与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机理相同 （从附带诉讼的角度，

构成了民事附带刑事诉讼，是实质上的 “先民后刑”）。由此，就可以达至对各种因素平衡

考量的效果。实际上，我国早期处理民刑交叉案件诉讼关系的做法就是这样的理念，只是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移送或合并并不否定 “先民后刑”。通过移送合并可以解决案件事实认

定的统一性问题。为了维系先决关系将案件予以移送合并的情形，在国外也有制度规定。

例如，在法国民事诉讼法中就有将案件移送给具有先决诉讼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的规定。〔２３〕

这里需要破除的观念是刑事审判庭只能审理刑事案件，民事审判庭只能审理民事案件。审

判庭的划分仅仅是审判权行使的内部分工而已。

　　如果承认先决关系，也就不能否定 “先民后刑”的正当性。对此，可能有人会认为如

果民事先行，将因为民事诉讼存在自认、和解、调解，所以不能还原事实真相，如此，民

事先行还能保证刑事案件审判的正当性吗？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的问题。在此的一个前提是，民事争议的处理是刑事案件的先决条件。既然是先决条件，

刑事案件就必须以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使自认与事实不符，只要自认合法成立，

依据自认作出的裁判结果就是合法的，因此作为刑事审判依据的这个前提就是合法的。刑

事诉讼也不能突破民事审判的结果。

　　在处理先决关系时，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在民事诉讼中人为地另行提起所
谓先决关系的诉讼，从而以先决关系为由阻止本诉的进行，以达到拖延本诉的目的。例如，

在给付之诉中，被告在其他法院就同一法律关系提起确认之诉。虽然对权利义务的确认是

给付之诉的前提，但是在本案诉讼中，本诉法院对所有抗辩手段都拥有判断的权力。要求

确认不存在某一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仅仅是一种抗辩手段或理由。因此在给付之诉及形成

之诉中，对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的确认不具有另行诉讼的诉的利益。〔２４〕如果将之独立，必

将导致诉讼迟延或裁判的矛盾。只有在实体法律关系上，另一案的法律关系争议的解决成

为本案的前提时，本案才应予中止。

　　诉讼效率也是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时必须考量的一个因素。例如，在犯罪嫌疑人确
定但未归案的情况下，虽然刑事诉讼无法继续进行，但民事诉讼可以缺席判决。审理民事

案件的法院不是必须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已经停止的民事诉讼也可以恢复继续进行。德

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９条规定，如果民事审判停止超过一年的，经当事人申请，法官应继续民
事审判的进行。应当看到，在交叉诉讼关系中，任何一个诉讼的中止，为其他案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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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都将对案件审理造成迟延。如果一味中止以等待另一案的审理，也是违背民事诉讼

基本价值追求的。

六、民刑交叉诉讼关系中先决关系的类型及处理方法

　　上文的论述旨在表明，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应遵循 “先决原则”，即先行的诉讼应当

对后行或待行的诉讼具有先决性，是后行诉讼审理的前提或基础。从实践的情形来看，先

决关系大约有以下两种类型。

　　其一，事实影响型。
　　所谓事实影响型，是指一案对特定当事人或其他人行为的认定将决定另一案基本事实
的认定。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民事诉讼中认定其主要事实或要件事实的证据———借贷记录或

借据，涉嫌通过暴力、威胁等方法指使他人伪造证据的犯罪，〔２５〕相关刑事案件正处于刑事

诉讼程序之中，包括侦查阶段。一旦妨害作证罪成立，则该相关证据在民事诉讼中便因为

没有证据资格而不能被采信。由于该证据为认定民事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所以该证据的

真伪如果需要等待另一案刑事诉讼的终结才能判断时，本案民事诉讼应当中止。如果本案

民事诉讼继续进行并先于刑事诉讼的审理终结完成法庭辩论程序，则可能因为该证据的认

定与刑事判决的不一致导致裁判的矛盾，使得该民事判决在上诉阶段或再审阶段被撤销。

现行法虽然没有对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只有指使、帮助他人作伪证

才构成犯罪，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法律上追究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的刑事责任是有可能

的。在实践中，当事人故意伪造、毁灭证据的行为时有发生，已经对权利人造成侵害，严

重干扰司法活动，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其刑事责任。法律一旦完善，相信这类刑民交叉的

诉讼可能会有一定数量的存在。

　　当然，上述情形的诉讼中止也并非绝对的。因为即使刑事诉讼对于妨害作证罪的指控
不能成立，也不意味着该证据系伪造的这一事实不能成立。如果在民事诉讼中，法官能够

对证据真伪作出判断，则没有必要中止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这体现了具体案件具体处理

的求是原则，也是司法独立审判能够成立的原因之一。

　　其二，法律关系影响型。
　　所谓法律关系影响型，是指民刑交叉诉讼关系中，其中一个诉讼对法律关系的认定直
接影响另一个诉讼中争议法律关系的认定。这一类型不同于第一种情形，另一诉的审理结

果不是对事实认定有影响，而是直接影响到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最为典型的

情形是，后诉中争议的权利义务是由前诉的判决结果所决定的。例如，后诉为股权变更的

形成之诉，而前诉为股权所有的确认之诉。这种类型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刑事先决型和民事

先决型。

　　刑事先决型是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决。刑事先决型又分为两
类：一类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先决型，另一类是非附带先决型。如前文所述，在民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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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诉讼关系中，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非附带先决型，即虽然民事责任不是因为刑事犯罪行为

所导致的，但刑事案件的判决直接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裁判。一般情形下，是指民事法律

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如果犯罪成立，则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立。

如当事人一方通过伪造权属文件或其他证明文书，涉嫌欺诈构成合同诈骗罪。再如，民事

诉讼中涉及招投标有效与否的争议，但与此关联的刑事诉讼中正在追究关系人的串通投标

罪责。一旦串通投标犯罪成立，则民事诉讼中争议的招投标关系就显然无效。在此种情形

下，民事诉讼就应当中止，等待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

　　民事先决型是指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决定刑事犯罪是否成立的裁判。正如笔者在前面
所提到的，考虑到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的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有可能受到限制，为了使其能

够更好地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行使权利，应当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合并于同一个审判组织，

但审理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处于中止状态，由同一个审判组织先对民事争议法律关

系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然后，再恢复刑事诉讼程序，在民事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的基础

上就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进行裁判。这种情形大多涉及民事确权问题。例如股权、动产或不

动产财产所有权的确定。由于刑事犯罪或刑事责任的确定是以民事权利的有无以及多少为

前提，因此，解决民事权利争议的诉讼程序必须先于确定刑事犯罪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

先于刑事诉讼有一个前提，即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只能是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是刑

事诉讼程序。如果可以混用，也就不存在 “先民后刑”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立法论

的视角，现行法没有法律根据。在实践中如果遇有这种情形就很难予以处理。如果按照

“先刑后民”的原则来处理，又必然遭遇民事争议通过刑事程序予以裁判的尴尬局面。因

此，这一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尽快予以解决。

结　语

　　不仅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在民行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上，先决关系也是重要的考量因
素。之所以将先决关系作为原则，顾及的是不同审判组织对不同案件中同一事实认定的一

致性。而一致性、一贯性、逻辑性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和公共政策，因此，不能

轻易牺牲司法中的一致性。〔２６〕除此之外，还应当综合考量诉讼效率这一因素，诉讼效率同

样是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之一。也就是说，在处理交叉诉讼关系时，先决关系也不是绝对

的，虽然它是最重要或主要的考量因素。因此，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予以裁

量决定。在审判原理上，审理各自案件的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对自己管辖的案件在

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是独立的。在审判原理上，各法院在诉讼中对事实的认定对其他

法院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仅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

民事诉讼法没有将先决关系作为诉讼中止的法定事由。如果认可先决关系的非绝对化，则

涉及到是否应当将先决关系作为诉讼中止的法定事由予以规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先决关

系的存在可以不再作为法定事由，而是改为裁量事由，将是否中止交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形

裁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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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给予法官对先决关系与诉讼效率相平衡的自由裁量权，则有滥用诉讼中止
的风险，导致诉讼迟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增加事实认定不一致的概率。考虑到我国的司

法现状，对自由裁量权缺乏内在制约条件，因此，笔者主张明确将先决关系作为处理交叉

诉讼关系的一般原则。原则上作为前提的诉讼应当先行，与此交叉的另一诉讼予以中止或

停止。诉讼效率作为辅助性考量因子，在具体的情形中起着调节作用。在诉讼中止前，本

案法官可以预判前提诉讼对本诉的影响程度。认为将严重影响本诉的诉讼效率的，可以不

中止本诉；决定诉讼中止后，前提诉讼短期内不能终结的，可以决定恢复处于中止状态的

诉讼。在这方面，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做法值得借鉴。当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的前提时，

如果主体存在交叉，为顾及诉讼权利的行使，宜将民事案件移送合并至刑事审判庭，按照

不同程序先民后刑，从而保证事实认定的一致性。〔２７〕当然，这一操作机制及程序需要修改

现行法予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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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

〔２７〕 参见前引 〔１８〕，姜世明书，第５４３页。




